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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半年后的圆园园源年源
月圆愿日，国务院第源怨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劳动节的前夕，温家宝总理签署第

源园缘号国务院令，颁布了实施条例，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在今年
缘月员日起实施。
实施条例在认真贯彻和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基本原则和基本

制度的同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和必要

的补充，使得各项制度更加具有操作性，更加便于执行和遵守。同

时，实施条例还根据《行政许可法》的原则要求，对需要由行政法

规进行明确的有关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许可的事项、条件和

基本程序进行了明确，为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具体的管理规章提

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去年员员月，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释义》一书，该书在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后，编者不断收到读者

的来信和电话，热心的读者有的表示赞扬，有的则提出批评，更多

的读者应我们的要求，对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提出了

很多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在这里郑重表示感谢。同时，为了系统

地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帮助

社会各界理解和应用，我们又组织编写了这本释义，希望仍然可以

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参加本书编写的是具体负责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实施条例起

草工作的同志。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成书时间紧张，失误或许难

免，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摇摇者
圆园园源年缘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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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
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本条例。

第三条摇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确定管理目标，制定实施方

案。

第二章摇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摇机摇动摇车

第四条摇机动车的登记，分为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抵押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五条摇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应当向机动车所有
人住所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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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

他证明、凭证。

不属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规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

车型的，还应当提供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第六条摇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
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

记：

（一）改变机动车车身颜色的；

（二）更换发动机的；

（三）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

（四）因质量有问题，制造厂更换整车的；

（五）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机动车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

营运机动车的；

（六）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迁出或者迁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管辖区域的。

申请机动车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凭证，属于前款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情形之一的，

还应当交验机动车；属于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之一的，还

应当同时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行驶证。

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内迁

移、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单位名称）或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当

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七条摇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及时
办理转移登记。

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当事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三）机动车登记证书；

（四）机动车行驶证。

第八条摇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抵押的，机动车
所有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抵押登

记。

第九条摇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报废期满的圆个月前通知机动
车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报废期满前将机动

车交售给机动车回收企业，由机动车回收企业将报废的机动车登

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销。机动车所有

人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告该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

因机动车灭失申请注销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人身份证明，交回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十条摇办理机动车登记的申请人提交的证明、凭证齐全、有
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办理登记手续。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机

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登记。

第十一条摇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丢失或者损毁，机
动车所有人申请补发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人

身份证明和申请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与机动车登记档

案核实后，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员缘日内补发。
第十二条摇税务部门、保险机构可以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的办公场所集中办理与机动车有关的税费缴纳、保险合同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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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项。

第十三条摇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指定位置，保持
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

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应当粘贴在机动车前窗右上

角。

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

第十四条摇用于公路营运的载客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
引车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交通警察可以

对机动车行驶速度、连续驾驶时间以及其他行驶状态信息进行检

查。安装行驶记录仪可以分步实施，实施步骤由国务院机动车产

品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十五条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由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
实施。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标准对机动车进行检验，对检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行资格

管理和计量认证管理，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设备进行检定，对执

行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由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国务院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规定。

第十六条摇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按照下列期限进
行安全技术检验：

（一）营运载客汽车缘年以内每年检验员次；超过缘年的，每远
个月检验员次；
（二）载货汽车和大型、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员园年以内每年
检验员次；超过员园年的，每远个月检验员次；
（三）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远年以内每圆年检验员次；超
过远年的，每年检验员次；超过员缘年的，每远个月检验员次；
（四）摩托车源年以内每圆年检验员次；超过源年的，每年检验
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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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每年检验员次。
营运机动车在规定检验期限内经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不再

重复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第十七条摇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时，机动
车行驶证记载的登记内容与该机动车的有关情况不符，或者未按

照规定提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的，不予通过检验。

第十八条摇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图案的喷
涂以及警报器、标志灯具的安装、使用规定，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

定。

第二节摇机动车驾驶人

第十九条摇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的人，
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式样并监制。

第二十条摇学习机动车驾驶，应当先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再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

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

路线、时间进行。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车，

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

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

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机动车驾驶
证的人进行考试，对考试合格的，在缘日内核发机动车驾驶证；对
考试不合格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摇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为远年，本条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员圆个月为实习期。
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

样的实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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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

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

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

第二十三条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累积记分（以下简称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员圆个月。对在一
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员圆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
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

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

应当给予记分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及其分值，由国务院

公安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提供记分查询方式供机动车驾驶

人查询。

第二十四条摇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到
员圆分，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予以清除；记分虽未达到员圆分，
但尚有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圆次以上达到员圆分的，
除按照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参加学习、接受考试

外，还应当接受驾驶技能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

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

接受驾驶技能考试的，按照本人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最高准

驾车型考试。

第二十五条摇机动车驾驶人记分达到员圆分，拒不参加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的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第二十六条摇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远年有效期
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达到员圆分的，换发员园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
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员园年有效期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达到
远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员圆分的，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
换发机动车驾驶证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

驾驶证进行审验。

第二十七条摇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机动车驾驶人申请补
发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和申请材

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与机动车驾驶证档案核实后，在收

到申请之日起猿日内补发。
第二十八条摇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

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员圆分的，不得驾
驶机动车。

第三章摇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九条摇交通信号灯分为：机动车信号灯、非机动车信号
灯、人行横道信号灯、车道信号灯、方向指示信号灯、闪光警告信号

灯、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道口信号灯。

第三十条摇交通标志分为：指示标志、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
路标志、旅游区标志、道路施工安全标志和辅助标志。

道路交通标线分为：指示标线、警告标线、禁止标线。

第三十一条摇交通警察的指挥分为：手势信号和使用器具的
交通指挥信号。

第三十二条摇道路交叉路口和行人横过道路较为集中的路段
应当设置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过街地下通道。

在盲人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应当设置声响

提示装置。

第三十三条摇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在不影响行人、车
辆通行的情况下，在城市道路上施划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

使用时间。

第三十四条摇开辟或者调整公共汽车、长途汽车的行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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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车站，应当符合交通规划和安全、畅通的要求。

第三十五条摇道路养护施工单位在道路上进行养护、维修时，
应当按照规定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道路养

护施工作业车辆、机械应当安装示警灯，喷涂明显的标志图案，作

业时应当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对未中断交通的施工作

业道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交通安全监督检查。发

生交通阻塞时，及时做好分流、疏导，维护交通秩序。

道路施工需要车辆绕行的，施工单位应当在绕行处设置标志；

不能绕行的，应当修建临时通道，保证车辆和行人通行。需要封闭

道路中断交通的，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提前缘日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六条摇道路或者交通设施养护部门、管理部门应当在

急弯、陡坡、临崖、临水等危险路段，按照国家标准设置警告标志和

安全防护设施。

第三十七条摇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不规范，机动车驾驶人容易
发生辨认错误的，交通标志、标线的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改善。

道路照明设施应当符合道路建设技术规范，保持照明功能完

好。

第四章摇道路通行规定

第一节摇一 般 规 定

第三十八条摇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
（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

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

（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

（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

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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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

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

情况下，可以通行。

第三十九条摇人行横道信号灯表示：
（一）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

（二）红灯亮时，禁止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是已经进入人行

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过或者在道路中心线处停留等侯。

第四十条摇车道信号灯表示：
（一）绿色箭头灯亮时，准许本车道车辆按指示方向通行；

（二）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亮时，禁止本车道车辆通行。

第四十一条摇方向指示信号灯的箭头方向向左、向上、向右分
别表示左转、直行、右转。

第四十二条摇闪光警告信号灯为持续闪烁的黄灯，提示车辆、
行人通行时注意瞭望，确认安全后通过。

第四十三条摇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道口有两个红灯交替闪烁
或者一个红灯亮时，表示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红灯熄灭时，表示允

许车辆、行人通行。

第二节摇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四十四条摇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左侧
为快速车道，右侧为慢速车道。在快速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

照快速车道规定的速度行驶，未达到快速车道规定的行驶速度的，

应当在慢速车道行驶。摩托车应当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有交通标

志标明行驶速度的，按照标明的行驶速度行驶。慢速车道内的机

动车超越前车时，可以借用快速车道行驶。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

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第四十五条摇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
标明的速度。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道路上，机动车不得超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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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最高行驶速度：

（一）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猿园公里，公
路为每小时源园公里；
（二）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缘园
公里，公路为每小时苑园公里。
第四十六条摇机动车行驶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

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猿园公里，其中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
车不得超过每小时员缘公里：
（一）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时；

（二）掉头、转弯、下陡坡时；

（三）遇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缘园米以内时；
（四）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时；

（五）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

第四十七条摇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
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一

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

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

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

第四十八条摇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
上，机动车遇相对方向来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减速靠右行驶，并与其他车辆、行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

离；

（二）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

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行；

（三）在狭窄的坡路，上坡的一方先行；但下坡的一方已行至

中途而上坡的一方未上坡时，下坡的一方先行；

（四）在狭窄的山路，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

（五）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员缘园米以外改用近光
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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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摇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
线的地点以及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桥梁、急弯、陡坡、隧道或者

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不得掉头。

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

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第五十条摇机动车倒车时，应当察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
车。不得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隧

道中倒车。

第五十一条摇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

（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

道；

（二）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

灯，夜间行驶开启近光灯；

（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

（五）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

停在路口以外；

（六）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依次停

车等候；

（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

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

辆先行。

第五十二条摇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
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

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

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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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第五十三条摇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
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

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

当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

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

机动车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

候或者缓慢行驶的，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

路口、路段。

第五十四条摇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
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

过源米，载运集装箱的车辆不得超过源援圆米；
（二）其他载货的机动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圆援缘
米；

（三）摩托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员援缘米，长度不得
超出车身园援圆米。两轮摩托车载物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园援
员缘米；三轮摩托车载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载客汽车行李架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园援缘米，从地面起高
度不得超过源米。
第五十五条摇机动车载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路载客汽车不得超过核定的载客人数，但按照规定免

票的儿童除外，在载客人数已满的情况下，按照规定免票的儿童不

得超过核定载客人数的员园豫；
（二）载货汽车车厢不得载客。在城市道路上，货运机动车在

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车厢内可以附载临时作业人员员人至缘
人；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货物上不得载人；

（三）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员圆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
托车不得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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